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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西征筹饷与清廷战时财政调控 

刘增合 

内容提要 同光之际，为镇压西北民族起义和平定新疆内乱，左宗棠的战时筹饷活动为期 

较长。此一时期户部酌拨地位上升，与总署联袂实施军费拨解和筹借，军饷拨解筹济模式 

进入重要转变期。受国家防务形势巨变影响，海防与西征形成尖锐的争款局面，上海《申 

报》配合英国使臣对西征借款强力阻挠，淮军派系亦在背后加以牵制，致使西征举债障碍 

重重。 

关键词 左宗棠 西征 海防 李鸿章 战时财政 

同光年间左宗棠西征军饷问题久为学界关注①，是观察晚清战时财政运作与各类因素相互制 

约的一个绝佳窗口。与咸丰初年之前传统酌拨制度、咸丰朝中后期咨商拨解制度、曾国藩东征时期 

“就地筹饷”制度相比，左宗棠西征时期，户部酌拨地位明显上升，省际咨商拨解、举借外款以及借 

拨外省库款夹杂其间，总理衙门与户部共同调控海防与塞防的争款纠葛，晚清战时财政供饷模式发 

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立足于咸丰至光绪前期的长时段研究，俯瞰其间数十年战时财政制度嬗递之 

轨迹，可以对此前偏重西征举借外债本身的研究局限纠偏补正，进而近真再现晚清战时财政运转中 

环环相扣的关键链条。 

一

、 西征初期供饷与自我筹款的艰难 

清代战时调拨军费，户部历来执行酌拨制度，由钦派高官坐收坐支，监督战时财政的运行。款 

项或拨 自部库，或指令他省协济，统兵将帅并不亲自筹饷。② 道光中后期，反击英国入侵的鸦片战 

争以及咸丰初年在广西镇压太平军时，都是执行这样的酌拨制度。太平军占据南京后，清廷部库空 

本文系“暨南双百英才计划”人才项目的阶段成果之一。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修改意见! 

① 学界关于左宗棠西征筹饷的讨论较多，一般是专门讨论左氏举借外债、军费收支数额等具体问题，缺乏将西征筹饷与晚 

清长时段战时财政运作联 系起来的深度研究，亦较少针对各种牵制 因素与西征筹饷关系的扎实研究。代表性成果，有汤象龙《左 

宗棠与外债》，天津《益世报》，1936年3月17日，第11版；陈乃乾《胡雪岩与左宗棠》，《子日丛刊》1948年第2期，第22—25页；马 

陵合《左宗棠西征借款与协饷的关系》，《历史档案》1997年第 1期；吴昌稳《以公家之财济公家之用：晚清协饷制度的变动与调 

整》，博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历史系，2009年，第 l33—154页。 

② 陈锋：《清代军费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9_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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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各省春秋拨册俱空，酌拨旧制难以维系，咸丰帝不得不令前线将帅直接实施咨商邻省协济军费、 

报部备案的新制度，户部在很大程度上“置身事外”。新制的运作其实并不JJ~,N，曾国藩东征南京 

时期的军费只能参酌该制，重点却放在就地筹饷和隔省筹饷方面，户部在调拨军费方面地位并不突 

出。同治中叶以后 ，贫瘠的西北地区用兵频仍，军费难以自筹 ，部库依旧空虚，酌拨旧制更难以满足 

大规模战事需要。适时推行新的军费筹济制度成为重大现实问题，这对统兵大臣的考验十分严峻。 

同治五年(1866)秋季，左宗棠膺任陕甘总督，负责镇压西北民族起义和新疆内乱。西北军饷 

供应是决定用兵成败的关键。历代用兵经验显示，“用东南之财赋，赡西北之甲兵”是治乱用财的 

根本。左氏受命之初即体会到这一军饷筹谋之道④，获取充足军饷 ，是其首先关注和筹谋的大事。 

左宗棠赴任之先，前任陕甘总督杨岳斌、陕西巡抚刘蓉负责征剿内乱，在军饷筹解方面，清廷执 

行的是“以内地财赋供给西北靖乱”的酌拨方针。②然而，各省解饷情形不容乐观。⑨ 左氏膺任甘 

督后，清廷并未制定明确的供饷方案，一切由其自行筹划。④ 同治五年十月底，他遵循咨商拨解新 

制⑤，首先与闽、浙、粤三省督抚协商援助陕甘军饷，并很快确定各省份的协济数额；关于鄂、赣、豫 

三省承协数额，左氏决定于赴西北途中，当面与有关督臣协商后再行确定；至于苏、湘、川、鲁四省， 

左氏计划到陕后，亲自致函咨商这些省份的督抚，然后确定具体解款方案。江海关承担数额，左氏 

奏请由朝廷出面解决。清廷批准了左氏的筹饷方案，并旨催相关省份执行。⑥ 

初期与供饷省份筹谋拨解顺利，左宗棠不禁流露得意和欣慰：“闽、浙、粤东诸上座，不待弟求 

乞，均愿助以重资，各自人告，感荷何已!平生从不敢乞人怜人，亦少怜之者，至是竟不求而自至，此 

事却较厚庵为胜。”⑦咸同时期，督抚人脉资源多寡，实为影响军费筹济的重要因素，比如黔抚黎培 

敬曾慨叹自己与邻省疆臣“交好未孚，恐难相谅”，制约了黔省军饷的拨济。⑧ 左氏措辞，既说明其 

人脉资源丰厚，也隐隐折射出骄志膨胀的心态⑨，然而，口惠毕竟是表面，实惠则须等待来 日。太平 

天国灭亡后，战区省份财力不可能短期内复元，江西等屡遭战火的省份，州县官衙短期内仍未遑修 

葺。⑩ 所以，各省因财绌事繁，解饷并未及时。西安将军库克吉泰为了筹措军饷，时时致函各处，急 

如星火且苦口婆心，大致能够反映西北前线严重缺饷的窘困局面。⑩ 为应付饷绌局面，左宗棠令上 

海采运局道员胡光墉临时举借洋款 120万两，数月后 ，又续借洋款 200万两，均以海关税作为抵押， 

这成为紧急军饷用款的主要来源。@ 

① 《沥陈饷事窘迫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4册，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87_一9O页。 

② 《遵旨赶募成军并筹拔协饷折》，杨岳斌：《杨勇憋公(厚巷)遗集》，沈云龙主编：《近代 中国史料丛刊》(174)，台北，文海 

出版社 1968年版，第425---429页；《杨岳斌函》，《成同朝函汇存》第9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乙B28／1，第 

4— 页。 

③ 《穆宗毅皇帝实录》第188卷，《清实录》第49册，中华书局 1987年版，第372页。 

④ 《筹划饷糈》，卢凤阁编述：《左文寰公征西史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856)，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2年版， 

第 103—105页。 

⑤ 这一新制度集中体现在《寄谕向荣等著和春迅催红单船入江并咨商怡良妥筹军饷》中，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 

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 9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l993年版，第 39O_391页。 

⑥ 《请拨西征的饷以拷危局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268～27O页。 

⑦ 《答彭雪琴宫保》，《左宗棠全集》“书信”第 1册，第671页。 

⑧ 《请饬催协饷分限起解折》，黎承礼编：《黎文肃公(培敬)遗书》，沈云龙主编：《近代 中国史料丛刊》(361)，台北，文海出 

版社 1969年版，第218—222页。 

关于左宗棠出现骄志膨胀心态的判断，参见袁英光、胡逢祥整理《王文韶 日记》上册，中华书局 1989年版，第 120页。 

⑩ 甘菊轩主人编：《蕴官日记》第 1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乙C44，第 1页。 

⑩ 《库克吉泰致友人书》(同治朝)，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甲142，第 1册，第9—1O、47__48页。 

⑩ 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1年版，第310、321页。关于左宗棠连续两次举借外债，民国时期黄 

溶将其定位为“清末外债最勇于提倡者”，参见黄溶《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8年版，第367、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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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七年(1868)夏季，左宗棠奏请筹划西征饷需供应方案，初步收获是户部拟于各海关洋税 

项下指拨 100万两。然而，这笔海关税十二月方能起解，能否得到足额筹解尚不可知，尽快筹划陕 

甘军饷供给方案成为一项急务。左氏奏请在各海关和各省厘金项下，每年拨解 400万两。① 户部 

指拨方案体现在十月初八日的上谕中，基本来源是江苏等东南七省的厘金收入②，西征大军分享东 

部省份厘金，早先就遭到东部诸侯的反对。⑧ 因而，时至同治七年严冬，左军得饷依然甚少。户部 

指拨的海关税 100万两，左氏数月后仅收到 23万两。④ 如此看来，纸上指拨较多，实际所得极少， 

这是西征初期遇到的最大难题。 

各省实际解款难尽人意，户部库存亦难独力承当。内务府不断侵占户部存储，内廷支出成为大 

项。⑤管理户部大臣翁心存、倭仁等针对内务府拨款欲望愈来愈大的现实，不断向清廷“顶奏抗 

辩”，抗议内务府屡屡要求提拨部库银两，提醒其必须注意撙节财用⑥；户部尚书董恂时时陈诉部库 

空虚，显示出部库脆弱不支的局面。⑦ 问题是户部针对“西饷”的指拨虚实兼具⑧，甚至存在将陕甘 

用兵之饷与历朝常年协饷彼此牵混的失误。左宗棠极为不满，指责户部拨饷存在严重失误。 同 

治八年(1869)一月，他将由其负责支发军饷的部队需饷单独计算，大致每年需款 460万两，奏请单 

列“西征实饷”科目，与各省常年拨解陕甘协饷区别开来。户部研究后，拒绝承认混淆指拨饷需的 

指责，该部也担心左氏强行划分协饷类别，有可能导致彼此款目难以通融，因而否决了“西征实饷” 

这一解饷科 目。户部这次指拨的陕甘常年饷需和西征军饷账面上每年达到 810余万两。⑩ 账面数 

额虽高，各省关实际协济却悭吝不前，淮军统帅李鸿章甚至授意苏抚李瀚章延缓解送西饷，他宽慰 

其兄道：“(苏省协解西饷)即不如额，年终 比较，至重不过议处，何至因此去官?况已声叙在前 

耶?”⑩袁保恒担任西征粮台大臣后，甚至为户部筹划改进酌拨方案，亲自“承担”起户部拨解的职 

责。⑩ 总体上看，各省解到实银仅为应解款额的1／3，远远不敷支用。⑩ 

问题似乎出现在各省关协济西饷的积极性方面，左宗棠却认为户部指拨方案不够公平，并未深 

究各省的问题。同治八年五月，左氏奏报户部指拨方案存在如下弊端：第一 ，各省有意混淆陕甘兵 

① 《请将各省酌留厘金移作西征军饷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679页；《左宗棠年谱》第2册，第351—353页。 

② 《穆宗毅皇帝实录》第244卷，《清实录》第5O册，第395页。 

③ 早在同治四年，李鸿章致函曾国藩，1：7气强硬地反对杨岳斌奏请使用东部省份厘金作为西征军饷来源，参见《致曾中堂》， 

顾廷龙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9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65—366页。 

④ 《军饷匮绝请敕筹拨实饷急救危疆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725—727页。 

⑤ 宝蓥等：《奏为遵旨核议内务府拨款 日增部库存储将罄难以通盘筹划兼顾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 

3／4932／077；《致翁同爵函》，谢俊美主编：《翁同靠禾集》上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09页。 

⑥ 倭仁等：《奏为会议筹划内廷用银章程事》《奏为预披内务府来年经费等情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 

折 ，03／4927／104、03／4811／073；《同治年间内务府与户部交涉款项成案》，国家图书馆编：《清内务府档案文献汇编》第 1册，全国图 

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版，第219---'454页；《王文韶 日记》上册，第32—33页。 

⑦ 董恂：《还读我书室老人手订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282)，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8年版，第 139、158 

页。 

⑧ “西饷”这一说法，在成同时期部臣和疆臣的奏章中时常使用，是一种泛称，并非单指陕饷、甘饷或新疆协饷，它包括了内 

地各省和清廷向西北地区解送的常年协饷和西征军饷。 

⑨ 《军饷匮绝请敕筹拨实饷急救危疆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725—727页。 

⑩ 袁保恒：《恳恩提款接济陕西军饷折》，《文诚公集》，纪宝成主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0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年 

版，第204页。 

⑩ 《致李瀚章》，顾廷龙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0册，第22_23页。 

⑩ 袁保恒：《请归并协饷折》《指筹各省协饷请旨饬提折》，《文诚公集》，纪宝成主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01册，第184— 

185、19O—l92页。 

⑩ 《请敕各省力筹协饷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4册，第84—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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饷与陕甘常年协饷，故意选择其中一端 ，敷衍解款，户部对此并未深究①；第二，户部对东部省份的 

协济存在偏袒，总体上厚于淮军而薄于楚军。左氏掌握了这方面的大量证据，约略而论即楚军享用 

洋税，淮军则使用厘税，“楚军所得，不及淮军三分之一也”，这种偏向，户部并“未深探其底蕴”②； 

第三，山西河东盐课每年正、杂各款高达 100万两，承担西饷 52万两，但积欠累累，户部作为监管 

者，似有诿卸责任的嫌疑。③ 清廷接到此折后比较重视，户部对各省解款的实况重新调查，认定西 

饷解款成效确实不彰，仅能达到 7％的完饷率。宝望执掌的户部不得不提出：如有玩视解饷、欠解 

最多者，陕甘总督可以指名严参。④ 清廷专门传谕各有关督抚落实。⑤ 这一惩儆措施，在各省疆臣 

或有程度不同的体认⑥，但欠解并未中止，各省解饷仍旧迟速不一。 

谕旨所谓指名严参政策，其实并未被左氏、西征粮台大臣轻易采用。袁保恒、左宗棠认为上谕 

这种授权不可随意使用，袁解释说：“未肯指参者，诚以疆臣首重和衷，纵令遵旨严参，而疆臣或生 

芥蒂，仍将坚持成见，不肯加增，一奏塞责，究于军饷无裨。且臣按月开单咨部，欠解多寡数目俱在， 

以部臣所不能呼之使应者，又岂恤疆臣之纠劾?”⑦言下之意，纠参失职行为应该是部臣的职责。西 

征臣僚偶尔指责某省欠解，亦非轻易将该省藩司指名纠参⑧，基于疆臣关系融洽考虑的行事规则， 

被多数疆臣所认可⑨，管理户部大臣阎敬铭事后亦对统兵将帅与疆 臣这种处事原则给予相当 

体谅。⑩ 

时人尝言，“天下事，运之以才力，而成之以财力；若财力不裕 ，则才力虽宏无所用之”。⑩ 西饷 

困窘之时，左宗棠与粮台大臣袁保恒也曾尝试 自筹军饷，虽成效欠佳，但反映了西征军饷苦心自筹 

的一面，这是与西征供饷新制密切相关的一个关键环节，不可忽视。 

自筹首策为自行组织轮运淮盐筹饷，即在淮盐运销体制下，使用福州船政局制造的轮船自己运 

输两淮食盐，以降低运输成本，减轻售价，扩大销路，藉此筹措饷需，左氏建议精于经营的道员胡光 

墉进行筹划。⑥ 这一自行运销淮盐的关键，户部允准与否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能否取得淮盐督销 

高官的强力支持。淮盐为历任江督专政，左氏这一筹策显然受制于人。曾国藩督江期间，曾、左关 

系不睦@，此策实难有拓展的空间，左氏也担心东南各省不予配合，“惟事属东南各疆臣主持，不能 

保其各无意见，且与现在行盐商人已办之盐颇有窒碍，必多方造作语言，以相摇惑。疆臣不尽透彻 

根底意见，外加以阻挠，殊恐难睹成效”。鉴于东南各省督抚可能作梗，此议迟迟不敢上奏。@ 

自筹次策是筹划推行各省盐斤加价。盐务筹饷是咸同时期统兵大臣并不陌生的方策，同治九 

① 《答夏芝岑》《答袁筱坞学士》，《左宗棠全集》第 l1册，第 l56—157、222页。 

② 《沥陈饷事窘迫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4册，第87__9O页。 

⑧ 昊大延撰：《清吴桐霎先生大廷 自订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第57_58页。 

④ 《户部尚书臣宝蓥等谨奏为遵旨奏催陕甘协饷以济急需而免贻误折》，《题本 ·俸饷》(18)，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图书馆特藏抄档，第 199页。 

⑧ 《附录上谕 ·谕左宗棠悉心筹划陕甘军事吏治》《附录上谕 ·谕李鸿章等赶紧筹解陕甘饷需》，《左宗棠全集》“奏稿”第4 

册，第93、l12—113页。 

⑥ 《李瀚章致函哈密办事大臣明》，《李瀚章函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甲71，第97页。 

⑦ 《恳恩严催西征西饷片》，《文诚公集》，纪宝成主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01册，第208--209页。 

⑧ 《请严定广东藩司欠饷处分片》，《文诚公集》，纪宝成主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01册，第230页。 

⑨ 《致春帅》，《沈文肃公牍》(1)，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296—297页。 

⑩ 《户部谨奏为西路军饷浩繁中外交困急须统筹全局以规久远而固国本折》，《户部奏折》(乙未冬)，《阎敬铭奏稿》，中国社 

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甲246，第2—27页。 

⑩ 薛福成：《叙疆臣建树之基》，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2年版，第1896页。 

⑧ 《答胡雪岩》《答吴桐云观察》，《左宗棠全集》第11册，第228、265—266页。 

⑩ 秦翰才：《左宗棠逸事汇编》，岳麓书社 1986年版，第45一_47页。 

⑩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宗棠全集》第1l册，第 373—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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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870)七月，袁保恒向清廷建议通过盐斤加价筹饷，每斤 4文，每年可收入 400万两。① 户部咨 

催各有关省份督抚研究答复，曾国藩、丁宝桢等上疏反对，“各处覆函，均有难辞，恐成画饼”②，此议 

未能推行。左宗棠一开始对此寄予期望，认为“盐斤加价一节，较无著协款最有实济，筱坞所见诚 

卓。拟请其通盘筹划，拟稿见示，以便具疏”。⑧ 袁保恒对盐斤加价筹饷甚有研究，曾屡屡向清廷或 

督抚大员提出这类建议，包括光绪初年的豫省赈灾筹款，他亦建言此策。④ 因有袁氏极力筹划，左 

氏虽感觉盐斤加价阻力不小⑤，但仍认为或有实施可能。⑥ 

然而，得到浙省巡抚杨昌溶的私函后，左氏借加价筹饷的主意稍见动摇。杨昌溶对浙盐、淮盐 

利弊尤为熟稔⑦，他向左宗棠透露：“浙之引地多沦于淮，若加增盐价，徒为淮岸之利；淮盐15岸又为 

川私所侵，如增淮价，则川私且将益畅，而淮商亦无利于此。”⑧但是，袁保恒仍于同治十三年(1874) 

十二月郑重奏请盐斤加价。他认为，上次形势与目前不同，这次建议每斤食盐仅增加2文，并调整 

加价的地区范围，每年约收入 300万两，命其名日“西征加价”。⑨ 该策终因有关省份从中作梗，不 

得不流产。其间，左氏也曾与川督骆秉章讨论开辟由川人陇的运盐河道，希望借川盐拓销陕甘两省 

来增加西饷。然而川督与川藩均不甚热心，此议不得不作罢。⑩ 

自筹三策是左氏酝酿将湖南东征局改为西征局，为西征大军筹饷。“改局”之策首倡于前任甘 

督杨岳斌和陕抚刘蓉，但被曾国藩阻止。⑩ 左宗棠了解到，湘省东征局每年大约收入数十万两，此 

项收入可以弥补西饷之不足，于是“改局”愿望愈益强烈，趁着湘籍宿将陈浞回乡之机，他嘱托陈氏 

向湘省大吏游说，倡导改局事宜@；左氏还专函委托湘省耆旧李仲云诸公筹划此事，力争玉成。⑩ 

湘抚王文韶得知左氏“改局”意图后，决定仅增加西征供饷的力度。后任湘抚追忆此事称 ：左宗棠 

“议改东征为西征，升任抚臣王文韶以湘省物力有限，勉强加收，无多裨益，请将应协甘饷银一万 

两，按月加解银一万两，遂罢改设西征之议”。⑩ 王文韶专门致函左宗棠，解释湘省东征局厘金收人 

短绌详情 ，提出为西北增加解饷的建议。左氏接奉此函，亦不得不接受湘抚的安排。⑩ 

其实，此处所谓“自筹”，与东部省份疆臣的“就地 自筹饷源”有很大区别，左氏及其幕僚处心积 

虑的“自筹”，仍属于己方谋划筹饷，借助于清廷推行，或己方筹谋划策，委托他省代为落实的方式； 

绝不是在贫瘠的陕甘、新疆本地“就地 自筹”，这是着眼西北地区贫瘠窘困的残酷现实迫不得已的 

① 袁保恒：《广浚饷源补救大局片》，《文诚公集》，纪宝成主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01册，第 199—20o页。 

② 袁保恒：《覆左季高宫保》，《文诚公集》，纪宝成主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01册，第327页。 

③ 《答沈吉田》，《左宗棠全集》第 l1册，第409页。 

④ 《通筹豫省赈款拟浚利源以备归补疏》，施景舜等纂：《项城县志》，《中国方志丛书 ·华北地方》(1OZ)，台北，成文出版社 

1968年版，第 1074页。 

⑤ 《答沈吉田》《答袁筱坞阁学》，《左宗棠全集》第11册，第409、412—415页。 

⑥ 《与袁筱坞阁学》，《左宗棠全集》第 11册，第421页。 

⑦ 杨昌溶：《两浙纲盐请裁行留局疏》，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第6171__6176页。 

⑧ 《与谭文卿》，《左宗棠全集》第11册，第5l1__512页。 

⑨ 袁保恒：《请暂加盐价折》，《文诚公集》，纪宝成主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01册，第271--272页。 

⑩ 盐政杂志社编：《中国盐政沿革史》(盐务署)，1914年，第 142页；《答骆铺门宫保》《答蜀藩江这川方伯》，《左宗棠全集》 

第 11册，第2l一22、25—-27页。 

⑩ 《刘蓉来函》，《阎敬铭存札》(第 11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甲246／16，第46—48页；《请改东征局 

为西征局片》，《杨勇憋公(厚巷)遗集》，第443--,444页；《复黄冕》，《曾国藩全集》第24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551—552页。 

⑩ 《答沈吉田》《与陈舫仙》，《左宗棠全集》第 11册，第409、450页。 

⑩ 《答李仲云》《答袁筱坞阁学》，《左宗棠全集》第11册，第4l2 15页。 

⑩ 《署理湖南巡抚布政使臣庞际云奏为遵旨筹议援闽饷项难仿东征谨就湖南厘局情形据实奏陈折》，《题本 ·厘金》(3)，第 

176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特藏抄档，第 140一l42页。 

@ 《答王夔石中丞》，《左宗棠全集》第11册，第439--4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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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 

咸丰初年至同光之际西征时期 ，清廷筹拨军费的战时财政制度可谓一变再变。从纵向来看，左 

氏西征筹饷新制，已经大大迥异于道咸之前户部酌拨旧制，亦区别于咸丰三年开始的咨商拨解新 

制，与后来两江总督曾国藩东征时期执行就地筹饷、隔省筹饷的做法亦有较大区别，其筹饷途径兼 

具上述新旧制度的各个方面，且具有自身的特点，即以户部酌拨、各省协济为主，兼有推行咨商拨解 

新制和大规模举借外债华款，并引入借拨外省库款。从西部疆臣筹济军饷方式上看，左宗棠西征与 

此前陕甘督抚杨岳斌、刘蓉等筹饷做法相比，亦有较多的迥异之处④，左氏兼有而杨岳斌等人缺乏 

的是，洋款和华款资本的大规模介入以及适度借拨外省库款的尝试。二者关于自筹西饷的思路亦 

不甚相同。整体上看，左营军饷解送遭遇的麻烦，除了户部酌拨力度不大和各省协济军饷拖延滞后 

外 ，最严峻的考验应该是同治末年以降，来 自沿海省份的海疆防务争款。清廷居问调融，各方屡陷 

窘困，这种困局几乎达十年之久。 

二、清廷调控东西争款 

困厄之局肇端于同治十三年(1874)春 日本侵台事件爆发。枢臣忧惧东部海疆防务薄弱，五月 

三十日，恭亲王奕诉疏请朝廷饬令南北洋大臣与两广、两江、闽浙、山东、奉天各督抚，加强海疆防务 

建设。② 海疆防务首重经费，六月中旬，军机大臣文祥奏请户部宽筹海疆防务经费。③ 据一份不太 

完整的统计，仅仅在同治十年后三年中，各省军需耗费已高达6000余万两④，各方早已陷入捉襟见 

肘之困境。 

自九月开始，总署首先拿出一份加强东部省份海防的框架性文件，包括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 

人和持久六个方面，建议枢臣和南北洋通商大臣“详悉谋议”。⑤ 至光绪元年(1875)二月，各方分歧较 

大的是海防与塞防何者为重的问题，这与国家经费投向密切相关。⑥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力主 

停止西北用兵，腾出经费来加强东部沿海的防务建设⑦，这一主张得到醇亲王奕谡等要员的支持。⑧ 

① 杨氏统军西征，筹饷途径大约局限于户部指拨、督抚之间咨商拨解和自办捐输等三个方面，参见杨岳斌《杨勇憋公(厚巷) 

遗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174)，第425—429页；刘蓉《刘中丞(霞仙)奏疏》，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262)，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8年版，第57—59、127—132页。 

② 奕诉：《日本兵驻扎台湾请饬沿海筹防》，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编：《奕诉秘档》第 8册，国家图书 

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 ll一15页。 

③ 《六月乙酉(十三日)大学士文祥奏》，《同治甲戌日兵侵台事件始末》第 1卷，沈云龙主编：《近代 中国史料丛刊(续编)》 

(995)，台北，文海出版社 1983年版，第59__6O页。 

④ 佚名编：《各省奏报军需银两数目》，茅海建主编：《清代兵事典籍档册汇览》第64册，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84页。 

⑤ 《拟奏海防亟宜切筹武备必求实际疏》，周家楣：《期不负斋政书》，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914)，台北，文海出 

版社 1973年版，第86—94页。 

⑥ 《拟奏覆海防事宜疏》，周家楣：《期不负斋政书》，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914)，第 100页；王宏斌：《晚清海防 

思想与削度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5年版，第101～1o4页。 

⑦ 《筹议海防折》，顾廷龙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6册，第 l60一l67页；光绪元年五月，李鸿章仍不放弃重海防撤塞防的言 

论，参见《致总署》，顾廷龙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31册，第241_242页。 

⑧ 朱采：《清芬阁集》，沈云龙主编：《近代 中国史料丛刊》(273)，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8年版，第 320页；黄彭年：《陶楼文 

钞、杂著》，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356)，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9年版，第910页；《代李伯相筹议海防事宜疏》，薛福 

成：《庸庵文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943)，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3年版，第109一l26页；鲍源深：《边饷艰难请变 

通办理疏》，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第 1985--19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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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西部边陲的左宗棠则针锋相对，力主东西防务用款应该均匀拨济，勿所偏枯。① 亦有取消洋务 

的观点，但不占主导。② 讨论过程中，军机大臣宝望和文祥极力反对取消西征、仅顾海防一端。总 

署根据各类筹措海防经费的意见，提出两条方针，即“先其急”与“核其实”，建议提取海关税六成之 
一 和四成之一税款等八种具体途径筹措海防经费。③ 总署这一折稿的讨论，李鸿藻、醇亲王、翁同 

稣等人均参与其事。翁氏对该稿的筹饷方案不甚满意，内阁政事堂会商后，他表示 ：“开煤铁、加厘 

盐，皆在不可行之中，余亦未指明。余日借洋税一节，似未可议行，当时颇有和之者。醇邸来阅，亦 

以为然，遂以借洋税归不可行。余则不痛不痒，但言海防宜及早布置，筹饷则毫无措置也。划稿而 

出，真是儿戏。”④光绪元年四月下旬的谕旨针对海防建设最耐人寻味的措辞是：“逐渐举行，持之以 

久，讲求实际，力戒虚糜。”⑤ 

负责统筹海防建设的李鸿章对此十分失望，他本想筹措 1000余万两办理海防，却受到枢臣梗 

阻。⑥ 李氏私下致函淮系背景的刘秉璋说：“廷臣模棱敷衍 ，不云‘暂缓海防’，乃云‘从容筹备’，数 

十百年仍办不成，徒拥虚名，终受实祸。”⑦借举办海防控制东部各省厘金的意图遭到挫折，李氏内 

心不免怨恨军机大臣文祥。⑧ 他认为，户部和总署提出的海防经费筹措的途径虽多，落在实际上仅 

有海关税和各省厘金两个方面。事过一年七个月之后，户部与总署提出的海防筹饷计划进展仍不 

顺利，每年虽计划进款 400万两，但实际仅有百万两，按照已经过去的月份计算，“不及十分之 

二”。⑨ 从总署形成的清档来看，东南各省其实仍在向总署、户部咨报拨解海防专饷。⑩ 李鸿章幕 

僚提出建议，拨解海防专饷，如违规迟误，建议照贻误京饷例处罚@，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海防专 

饷既然难以筹济，李鸿章只能退而求其次，满足淮军饷需是他必争的目标，他在家书中透露：“海防 

若无分解，岂能奢望?但求淮饷勿减少耳。” 

李鸿章、沈葆桢督责南北洋海防，专饷虽获较少，但东部沿海沿江各省亦有 自办江防、海防的重 

要职责，省内厘金、盐课等被大量挪移至防务建设，明显牵制了本该协济西北战场的财力。江苏省是 

东部最为富庶的省份，单就同治十三年(1874)上半年银两收支(扣除江北厘金部分，该收入由两江总 

督奏报)而言，其厘金收人中，绝大部分为承担防务的淮军所使用。该省主要拥有两大厘捐征收机构 

(江北厘金征收在外)，即淞沪捐厘总局和苏省牙厘总局。同治十三年上半年淞沪捐厘总局收入银两 

达64万余两，而支出淮军各类军饷高达59万余两，淮饷占到该局上半年总收入的92％；苏省牙厘总 

局同时期收入达39万余两，支付淮军各类军饷总额高达26万两，占据该局银两收入的67％@；时至 

① 《复李捷峰》，欧阳辅之编：《刘忠诚公(坤一)遗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254)，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8年 

版．第6l33—_6134页。 

② 《王泽长来函》，《李鸿藻存札》第6函第1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甲70／5，第18—19页。 

③ 《拟奏覆海防事宜疏》，周家楣：《期不负斋政书》，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914)，第110—112页。 

④ 陈义杰整理：《翁同貅 日记》第3册，中华书局 1993年版，第 1112页。 

⑤ 《德宗景皇帝实录》第8卷，《清实录》第52册，第 178页。 

⑥ 《复丁雨生中丞》，顾廷龙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252页。 

⑦ 《复刘仲 良中丞》，顾延龙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3l1页。 

⑧ 《李鸿章来函》，《李鸿章致李瀚章家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甲69／6，第75—76页。 

⑨ 《复丁雨生中丞》，顾廷龙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512页。 

⑩ 佚名：《筹议海防经费案》，茅海建主编：《清代兵事典籍档册汇览》第92册，第99一l32页。 

⑩ 《代李伯相筹议海防事宜疏》，薛福成著：《庸庵文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943)，第109--126页。 

⑥ 《致李瀚章》，顾廷龙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第277页。 

⑩ 《江苏巡抚吴元炳奏为江苏省苏州、凇沪两厘局同治十三年上半年收支厘金数目分缮清单折》《江苏巡抚吴元炳奏为苏省 

牙厘总局同治十三年上半年收支银钱数目分缮清单折》，《题本 ·厘金》(1)“江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特藏抄档， 

第144一l48、l49一l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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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元年(1875)上半年，这一比例又分别上升至 95％和 88％。① 光绪初年，苏省厘金和盐课收入 

增多，财政压力反而增大②，这与该省举办海防、支付淮军经费增多有密切关系，李鸿章淮军供饷的 

来源已经达到十余处 ，每年支出数百万两以上。⑨ 浙江巡抚杨昌溶汲汲于筹解西征军饷，库空如 

洗，后任淮系背景的巡抚刘秉璋极为不满，责问布政使 ：“前任杨石泉(昌溶)中丞何以舍己而耘 

(芸)人?”并责令“其 自今 13止，勿解西饷，为海防计”。④ 这是东部省份受到海防牵制的典型事例。 

江西巡抚刘坤一力顾西疆饷需⑤，海防建设被强化后，赣省财力大绌，刘氏对过分突出海防建设极 

不赞成，但也无可奈何⑥，他向袁保恒透露了本省财力的窘况。⑦ 因筹办本省海防而导致财力紧张 

的情形愈来愈普遍⑧，光绪元年下半年开始，东三省防务亦提上议程，每年需饷 70万两，由鲁、豫、 

皖、苏等省承担⑨，协解到西陲的西征军饷备受牵制，某省大员私下表态，甘饷协解只能“稍为点缀， 

本司拟每处酌拨一二，以顾大局也”。⑩ 征战陕甘的疆臣饱尝苦境，负责东北防务的将军亦深有体 

会 ：“大抵各省情形，以部饷为重，以协饷为轻，以本省用款为先，以他省用款为后。”@ 

时至光绪元年十月，各省积欠西饷已高达2740余万。⑥ 此前谕 旨提出“先其所急”针对的是 

西饷拨解，但左宗棠认为难以落实到位，他私下对京官称 ：“谕旨虽有‘先其所急’四字，然读者未 

必警(惊)心动魄。部议虽颇严切，然于洋防之外责解巨款，未免强以所难。”⑥左宗棠对李鸿章 

以淮军排挤楚军、以海防排斥塞防更感切肤之痛。楚、淮两军对立态势，在金陵战役之后已缓慢 

形成⑩，这种对立的关键是军费利益的争夺，“以饷事论，淮军一岁九月实饷，楚军一岁求一月满 

饷尚不可得”。两军饥饱严重不均之下，左氏对停撤西征主张更为不怿，他在致京官和各方的私 

函中，屡屡指责李 氏淮军虚糜 巨款，难胜防务重任，剑锋所向，直指李鸿章、丁 13昌等海防派 

大臣。⑩ 

西征楚军需饷孔急，光绪元年十月 ，左宗棠不得不向朝廷指控部臣与疆臣在解济西饷上存在畸 

① 光绪元年上半年，淞沪厘捐总局收入银两57万余两，拔解淮军各类军需高迭 54万余两；苏省牙厘总局收入银两33．9万 

余两，支付给淮军各类款项高达29万余两。参见《江苏巡抚 臣吴元炳奏谨将苏省牙厘总局光绪元年上半年收解银钱数 目折》《江 

苏巡抚 臣吴元炳奏谨将淞沪牙厘总局光绪元年上半年收解银钱数 目折》，《题本 ·厘金》(1)“江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图书馆特藏抄档，第l62—164、165—168页。 

② 《复昊子健中丞》，《沈文肃公牍》(1)，第246--247页。 

⑧ 李鸿章：《淮军军需报销折》，顾廷龙主编：《李鸿章全集》第7册，第378页。 

④ 秦翰才：《左宗棠逸事汇编》，第 139页；《刘文庄抚浙不与甘饷》，刘体仁：《异辞录》，中华书局 1997年版，第92页。 

⑤ 《复谭文卿》，欧阳辅主编：《刘忠诚公(坤一)遗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254)，第6001---6002页。 

⑥ 《复左中堂》，欧阳辅主编：《刘忠诚公(坤一)遗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254)，第 6091---6096、6136— 

6137页。 

⑦ 《致袁小午侍郎》，欧阳辅主编：《刘忠诚公(坤一)遗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254)，第6080---6081页。 

⑧ 《复云贵制台刘》《复张副宪佩纶》，《张树声存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甲190、甲种三，第6、11页。 

⑨ 崇实：《奏为遵议筹办东三省实在情形折》《奏为需饷孔殷请 旨严催各省应解本年的饷迅速批解以济急需折》，《崇实奏 

稿》(钞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甲481，第2卷，第67 8；第6卷，第 156—163页。《奏为练饷瞬将期满部 

指各省协饷迄未报解拟请嗣后仍由部库垫拨 以济要 需折》，《醇王府资料》第4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甲 

242，第63—_66页。 

⑩ 《丁宝桢来函》，《阎敬铭存札》第 13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甲246／18，第 16页。 

⑩ 《奏为练饷瞬将期满部指各省协饷迄耒报解拟请嗣后仍由部库垫拨以济要需折》，《醇王府资料》第4册，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甲242，第63—66页。 

⑩ 《饷源涸竭拟续借大批洋款权济急需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340--343页。 

⑩ 《答李筱轩侍御》，《左宗棠全集》第 11册，第508--509页。 

@ 赵烈文敏锐地发现湘淮两军存在各怀畛域情形，参见赵烈文《能静居 日记》第3册，岳麓书社 2013年版，第 1350页。 

⑩ 《答李筱轩侍御》《答陕抚谭文卿中丞》《答杨石泉》《与两江总督沈幼丹制军》《答吴桐云观察》《答两江总督沈幼丹制 

军》，《左宗棠全集》第 11册，第5O8—5O9页；《与刘克庵》，《左宗棠全集》第l2册，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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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畸轻的问题，最明显的就是东南各省财富大半为海防所占据。① 部臣却将造成“东饷”侵占“西 

饷”的责任推卸到东部各省督抚身上，“各该省即应各解各饷，何得因海防案内拨有苏、浙等省厘 

金，遂将西征军饷藉此延欠”!基于这种判断，户部与总署首先统计有关各省实际解饷的数额，对 

“疲玩”的河南、湖南、广东、福建、四川五省藩司“先行交部议处，以为玩视军饷者戒”。② 户部、总 

署规定解济西征军饷的新规纪，决定 自光绪二年起，外省每年未解至八成以上者，将各藩司、海关监 

督照贻误京饷例，由户部指名严参。这对各省督抚藩司来说极为严厉，看来户部对事关西饷解济的 

处罚下了最大的决心。接奉上谕后，左氏颇感欣慰 ，认为总署和户部速议甚为周密，东部省份此后 

协款应当不至于像以前那样玩忽拖延。对于恭亲王奕诉改变李鸿章以海防名义截留各省用款的意 

图，左氏十分感激。③ 

户部与总署如此费心调处双方饷需矛盾，缓和调融海防用款与西征军费的抵牾，督责各省落实 

各解各饷，然而，西饷解济的实际效果仍起伏不定，短期解饷虽踊跃一时，长期却竭蹶不振。海防地 

位凸显，不仅影响西部战事，其他贫瘠省份亦备受牵连。④ 这种情形，正如左宗棠所预测的“扶得东 

边，倒了西边”，甚至是“西边必倒，东边亦未能扶也”。⑤ 数年后，管理户部大臣阎敬铭亲身体会到 

海防与塞防用款难以兼顾的实情，对调融东西防务争款的难度 ，感触甚深。⑥ “扶东倒西”或“西倒 

东未扶”都是清廷面临的窘境，户部和总理衙门调融矛盾的努力显而易见，但调融能力却限于国家 

财力之窘绌，难有兼顾两端的实效。余下空间则只有洋债与华款并借一途，然而这种举措，却受到 

淮系势力、英国使臣、沪上媒体等各方掣肘和牵制，运作进程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华洋债款筹借与各方掣肘 

左宗棠筹借华洋款项始于同治中后期。华款主要来自上海、汉口、西安等地的银号和票商，上 

海采办转运局、湖北后路粮台和陕西西征粮台负责筹借华款⑦；举借洋款，左氏则专门委托沪局道 

员胡光墉落实。从浙省平定太平军起，胡光墉就开始为左营办理捐输、拓展饷源等事务。⑧ 日本侵 

台事件以后，西饷供给形势非常严峻，左、胡开始运筹大规模举借洋款，由于台防形势正处于紧张阶 

段，这一筹策未能立即付诸实施⑨，只能由沪、汉、西安各台局筹借商款60万两应急。⑩光绪元年十 

月，左氏郑重奏请大规模举借外款，建议仿照台防筹借洋款做法，举借洋款 1000万两，由东部各省、 

① 《饷源涸竭拟续借大批洋款权济急需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340—343页。 

② 《陕甘总督左宗棠因西征出关饷源涸竭拟请各省速解协饷与拟借洋款抄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户 

87，无页码。该件所拟标题不妥，应是户部、总署衙门的议奏折件。另参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硕恭亲王臣奕诉等奏为遵旨速议 

具奏事》，《题本 ·俸饷》(18)，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特藏抄档，第203--209页。 

③ 《答谭文卿》《与沈吉田》，《左宗棠全集》第 12册，第 37页。 

④ 潘蔚：《耩园自定年谱》，上海合众图书馆抄本，光绪十一年条，无页码。 

⑤ 《答李筱轩》《与袁筱坞》，《左宗棠全集》第 11册，第425、523页。类似的说法还有“扶起 东边，倒却西边”，参见《上总理 

各国事务衙门》，《左宗棠全集》第 l1册，第434页。 

⑥ 《户部谨奏为西路军饷浩繁中外交困急须统筹全局以规久远而固国本折》，《户部奏折》(乙未冬)，《阎敬铭奏稿》，中国社 

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甲246，第2—27页。 

⑦ 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中华书局 1989年版，第85页；张爱青：《左宗棠与票号》，《沧桑}2009年第5期。 

⑧ 《左宗棠致史致谔函》，《左宗棠致史致谔函稿》第1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甲289，无页码；陈乃乾： 

《胡雪岩与左宗棠》，《子日丛刊》1948年第2期。 

⑨ 《答胡雪岩》，《左宗棠全集》第 l1册，第423、446页。 

⑩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硕恭亲王奕诉等奏为遵 旨速议具奏事大学士陕甘总督左宗棠出关饷源涸竭拟筹巨款权济急需 

折》，《题本 -俸饷》(18)，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特藏抄档，第203--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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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承担偿款，并提议由新任江督沈葆桢负责落实。① 

左氏之所以委托沈葆桢筹划举借洋款，除了看重沈氏拥有办理外款筹借的经验外，两人交谊更 

为重要。同治六年，沈氏经左宗棠保荐，担任福建船政大臣，左宗棠舍己芸人，从拮据的西征饷项内 

挪出款项，支援船政建设。②左氏西征期间，沈葆桢亦拳拳关注，“季老以垂暮之年，独为其难于万 

里外，吾辈可以为力之处，不为尽力，夫岂为人情”?③ 从双方言辞看，左、沈彼此融洽无间。唯这次 

举借大宗洋款受制于各种因素的牵制，波谲云诡，险境迭现。 

其一，《申报》言论的影响。英国觊觎新疆，暗中保护疆内敌对势力，英方媒体对西征进程时有 

歪曲报道，这一点正如熟悉西方媒体运作的王韬所言：“同一西人 日报也，在欧洲者其言公而直，在 

东土者其言私而曲⋯⋯甚且交构其间，颠倒是非，迷眩其耳目，簧鼓其心志，俾中外因是失欢。”( 英 

国《泰晤士报》《经济学家》等媒体，对中国举借外款用于战争，向来反对甚力。⑧ 这类外媒言论牵 

制着上海舆论的走势，沪上《申报》对西征战事报道，多数与《字林西报》《泰晤士报》有关，其真实 

性、准确性大打折扣，翁同稣曾断言：“《申报》所说十得四五。”⑥该报作为中文媒体，其言论对国内 

朝野影响最大，两江辖境的官场人士尤为关注该报的动向。⑦ 早在同治十三年秋季，朝野热议海防 

与塞防的关键时刻，《申报》屡屡刊登放弃收回新疆的言论，且通过转载其他西方媒体的报道，向公 

众散播西征“失败”的信息。⑧ 

《申报》社论明确反对借款构兵，尤其反对捍卫新疆而举借外债。⑨ 沈葆桢、。T日昌研究左宗棠 

举债方案之际，朝廷枢臣也在研讨借款问题，《申报》更是纷议此事，连篇累牍刊发社论 ，极力反对 

西征借款。报馆得知沈葆桢奉旨为西征举借外款的消息后，首先在第一版刊载社论，以土耳其举外 

债亡国之鉴，反对此“无益之举”。⑩ 数日后，该报社论又散布，朝廷举借外债数额高达 2000万两， 

将会拖垮中国财政。⑥ 报馆甚至专门刊文，声称清廷即将举借的外债竟高达 3000万两。⑥ 10 Ft 

后，该报又推出社论，反对《循环El报》等支持左宗棠举借外款平定新疆叛乱的观点，主张新疆独 

立，以“解除”对中国的财政拖累。⑩ 该报连篇累牍诋毁举借外款的言论，左宗棠通过沪局人员，大 

致有所了解。在致吴大廷、沈葆桢、刘典、曾国荃、总理衙门大臣的公牍私函中，他抨击《申报》造谣 

① 《筹借洋款恳照台防办法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 343--344页；《陕甘总督左宗棠因西征出关饷源涸竭拟请 

各省速解协饷与拟借洋款抄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户87，无页码。 

② 沈其新：《左宗棠“西征借款”试析》，《兰州学刊》1986年第6期，第67页。 

⑨ 《致任筱元》，《沈文肃公牍》(1)，第300页。 

④ 《上丁中丞书》，王韬：《锼园文新编》，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1998年版，第268页。 

( 陈霞飞：《中国海关密档》第1册，中华书局 1995年版，第601页。 

⑥ 《翁同俦禾集》上册，第276页。 

⑦ 《申报》创刊后，在版面安排上注意官场新闻的传播，除《京报》栏 目报道京师新闻外，在第5版特设“苏省抚辕日报”栏 

目，光绪初年该报更注意来自金陵督辕的消息，密切关注来自两江督院、苏抚衙门等机构的最新政治动态，这种报道时常会引起官 

场人士的注意，因而其影响较大。参见徐栽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中报史料》，新华出版社 1988年版，第5O_51页。 

⑧ 《论喀什噶尔事》《书论喀什噶尔事后》《译论征喀什噶 尔之失》《论关外事》《论征新疆》《书中西各报霍罕复叛俄人后》 

《论俄罗斯辩取霍罕》，《申报》，1874年 11月 11 El，第1版；1874年 11月13日，第 1版；1875年6月16日，第 1版；1875年8月18 

日，第1版；1875年9月6日，第3版；1876年4月3日，第 1版；1876年4月25日，第3版。散布西征失败的消息，见诸于《西征消 

息》，《申报》，1875年9月23日，第1版；《甘蜀续信》，《申报》，1876年5月13日，第1版；《论喀兵寇甘肃事》，《申报》，1876年5 

月18日，第1版；《陕甘传闻》，《申报》，1876年6月1日，第 1_2版，《西陲恶耗》，《申报》，1876年6月5日，第 1版；《西征消息》， 

《申报》，1876年6月22 El，第1版；《西陲消息》，《申报》，1876年 9月15日，第 1版。 

⑨ 《论告贷》，《申报》，1874年 11月30日，第1版。 

⑩ 《论借饷征回事》，《申报》，1876年3月3日，第1版。 

⑩ 《书贷银续闻后》，《申报》，l876年 3月15日，第1版。 

⑥ 《告贷西银续闻》，《申报》，1876年3月16 El，第3版。 

@ 《再论借贷征回事》，《申报》，1876年3月27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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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事、颠倒是非、把持国政之劣迹，吁请封疆要员决策上奏，切不可依赖此无根据之报道。① 

其二，沈葆桢、丁日昌阻借外款之奏。在郭嵩焘眼中，沈、丁二人是晚清熟悉洋务官员中的翘楚 

人物，鲜有他人可及。② 这两人先后都办理过举借外债，具有跟洋商打交道的经验。晚清时期举借 

外债其实是一个相对敏感的问题，清廷忌惮举借外债暂且不论，偿还压力和责任归属也易生纠葛。 

同治中期左宗棠以海关税作抵，先后举借外债320万两，同治十三年沈葆桢为台湾防务举债 200万 

两，为西征举债300万两，均以海关税收入作抵押，归还时限6个月至3年不等，持续性借款造成两 

江等东部沿海省份财政压力巨大，是一个严峻的事实。③ 

左宗棠上奏举借外款后，户部和总理衙门协商，颇费周折，光绪二年(1876)正月初五 日前后， 

两衙门合奏，左氏议借 1000万两外款，“准予举借，令沈葆桢即照该督所请，妥速筹办，以期无误事 

机”。④ 根据这一意见，谕旨于正月初七 日下达，同意举借这笔巨额外款。⑤ 然而，接奉此谕后，沈 

葆桢却反对左宗棠筹借巨额外款。⑥ 此前，他已经函告李鸿章，表明自己担心借款亏累较大，“左 

公借款⋯⋯吃亏太甚 ，不可为训”，他甚至觉得“甘饷成骑虎之势，洋款尤附骨之疽”。⑦ 奉旨议复 

期间，李鸿章的态度亦牵制着沈葆桢的决断。李氏不但诋毁这笔巨额借款，且对枢臣安排沈氏一 

人承担这笔借款极抱不满。沈氏奏稿由折差送达京城之前 ，事先把即将拟奏的折稿秘密抄送李 

鸿章阅看，李氏对其立场褒扬不已：“剀切详明，词严义正，古大臣立朝风采，复见于今，倾服 

莫名。”⑧ 

从沈氏拒借外款的依据来看，他显然受到《申报》关于西方国家举债兴国和土耳其等因举借外 

债而亡国这类评论的影响，最明显的是参考了该报 1874年 11月 30日和 1875年 1月23日社论观 

点⑨，诸如泰西诸国富强与外债关系的剖论，沈折列举的理由与该报观点高度吻合。⑩ 退一步看， 

即便是立足于两江地方财政利益，沈氏亦不愿承担此项巨额借款带来的风险，这一心态被报馆社论 

完全公开：“沈制军之意，亦以为海关税项所用甚广，即江南一省亦赖之，所有防海诸事均在此项取 

用，今一旦令抵借款，则诸项久将何筹?是以亦不愿为此事。” 沈氏一折，虽未涉此事，但内心或有 

此担忧，这从另外一个侧面暗示沈葆桢在拟折期间可能接受过该报访员的私下访问，否则，在两江 

辖境之内，该报社论撰者大概不敢明目张胆杜撰此类观点。 

沈折奏上，廷臣有些意外，恭亲王奕诉和军机大臣文祥力主考虑西征的现实需要。二月七 日，谕 

① 《答吴桐云观察》《答两江总督沈幼丹制军》，《左宗棠全集》第 11册，第513～514、517—518页；《与刘克庵》《答曾沅浦》 

《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宗棠全集》第 12册，第49—5O、71、101、1O5—106页。 

② 《翁同毒末日记》第3册，1876年2月7日，第1184页。 

③ 参见易惠莉《易惠莉论招商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47__48页。 

④ 《陕甘总督左宗棠因西征出关饷源涸竭拟请各省速解协饷与拟借洋款抄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户 

87，无页码 。 

⑤ 《德宗景皇帝实录》第25卷，《清实录》第52册，第374页。 

⑥ 关于沈葆桢光绪二年正月底上奏反对因西征举借巨额外债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沈葆桢与左宗棠在借外债问题的矛盾， 

并非该不该借款问题，而是沈葆桢不愿代借，不愿承担由此可能会带来的责任和风险。这其实只看到问题的一面(这一面当然十 

分重要)，却未能把握沈葆桢“素性多变”的特点，从光绪二年下半年沈氏又主动向左宗棠表达愿意承担西征借款，且派员落实举借 

事宜这一史实来看，沈葆桢态度多变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其中的奥妙，限于篇幅，暂不赘论。 

⑦ 《致李少荃中堂》，《沈文肃公牍》(1)，第85页；《复吴子健中丞》，《沈文肃公牍》(3)，第246—247页。 

⑧ 《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356、361页。 

⑨ 《论告贷》《译论中国告贷事》，《申报》，1874年 11月30日，第1版；1875年 1月23日，第 1版。 

⑩ 《筹议 出关饷需碍难借用洋款折》，吴元炳辑：《沈文肃公(葆桢)政书》，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54)，台北，文 

海出版社 1967年版，第 1̈ 3—1121页。 

⑩ 《论借饷征回事》，《申报》，1876年3月3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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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令左宗棠研究沈折，并尽快答复。① 此时，福建巡抚丁日昌也在奉旨研究西征借款的问题。 丁 

折于二月十五日上奏，其态度与沈氏完全一致，所持理由不仅是担忧借款数额巨大、利息太多，该折 

亦参考《申报》前述社论，以土耳其、波斯等国举外债而亡国的鉴戒，反对借款举措，主张变通筹饷 

办法。③ 丁氏议复期间，数次致函李鸿章④，李亦首肯其反对举债的立场，他抨击枢臣处事“谬极”： 

“左相洋债千万，幼丹奏驳极结实，尚交左公核复。闻部议初亦不准，枢廷独主持之，可谓谬 

极!⋯⋯洋债固是毒药，各省挪垫预解亦办不到!”⑤此处李、沈、丁三人之间形成的反对西征举借 

外债“同盟”，对清廷决策构成相当压力。 

东部“诸侯”反对之下，左宗棠的议复即显得非常重要。左氏对沈葆桢的表现大为震惊，对其 

瞬间转变的态度难以理解 ，他认定沈氏与李鸿章已经联络一气。 在议复奏折中，左氏除了逐条驳 

斥沈折举债亡国的议论外，重要的变化是采取守势，将举债数额由 1000万两减少至400万两⑦，并 

于二月二十一 日郑重上奏。在李鸿章看来是“毒药”的洋款，左宗棠却执意举借，明显体现“左李殊 

途”“淮楚争款”的态势。清廷收到左折后，因沈、左意见对立，枢臣内部也出现争议，李鸿藻主张少 

借洋款，而以海关四成洋税拨解，并催促各省协饷按时协解；总理衙门则主张“借洋债五百万，拨部 

库四成洋税二百万，催提月饷三百万”；时任户部侍郎的袁保恒力主分批借款，第一次可以先尝试 

举借250万，再由户部拨款600万两⑧；而户部陕西司吴廷芬却持不同意见，彼此迭见龃龉。⑨ 两衙 

门的议复意见以总署首席大臣奕诉的态度最为重要，三月一 日谕旨基本依照奕诉主张，提出了优待 

左氏的全盘方案：“加恩著于户部库存四成洋税项下，拨给银二百万两，并准其借用洋款五百万两， 

各省应解西征协饷提前拨解三百万两，以足一千万两之数。”⑩看得出，枢臣在协调东部海防与西征 

军饷需求矛盾中，虽然争议不断，但谕旨显然偏向西征楚军一方。 

谕旨允准举借外款500万两，已经远超左宗棠的预想 ，接奉此旨，左氏喜出望外：“朝廷公道犹 

存，不为异议所惑，天下事尚有可为也。谕内处处周匝，均留地步，尤见枢邸调护苦心。”⑨左氏认识 

到，将户部库存的四成洋税 200万两拨归西饷，实质上“是减洋防以益塞防”；而当得知户部尚书既 

反对举借外款，又反对拨解部款的背景下，奕诉仍顶着巨大压力促成此事，左感叹“枢邸筹划苦衷， 

昭然若揭”。@ 举借巨额洋款的初步运筹，暂以西征将帅心满意足告一段落。 

其三，“家鬼弄家神”。此处“家鬼”指的是在背后搬弄是非、阻挠西征借款的派系和势力，而 

“家神”则系公开出面阻止举借洋款的中外官员。佛学有言：“根本不觉如内贼，枝末不觉如外贼， 

① 《德宗景皇帝实录》第26卷，《清实录》第52册，第389—39O页。 

② 谕旨令丁日昌研究西征借款的原因，笔者尚未完全知晓，查军机处录副奏折，丁折开端称：“窃臣钦奉上谕⋯⋯”显然，丁 

氏也得到延 旨饬令参与研究此事。参见《奏为筹解西饷不宜多借洋款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03／9527／ 

022。 

⑧ 《变通西饷办法疏》，赵春晨编：《丁日昌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年版，第 11O页；《奏为筹解西饷不宜多借洋款 

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03／9527／022。两文内容稍有出入。 

( 据李鸿章的收信记录看，丁氏于正月二十一、三十日两次致函李鸿章，所谈问题，估计多与西征借款一事有关。顾延龙主 

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370页。 

⑤ 《复丁雨生中丞》，顾廷龙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37O一371页。 

⑥ 《答谭文卿》，《左宗棠全集》第 12册，第9页。 

⑦ 《复陈借用洋款并催解协饷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391_393页。改为举借 400万两实际上是左氏初折预 

期的数额，参见《答谭文卿》，《左宗棠全集》第 12册，第9页。 

⑧ Hart’Journals，Wed 9 Feb，Vol 22，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藏，此项资料由张志勇先生提供，谨致谢忱。 

⑨ 《翁同貅 日记》第3册，第 1192一l193页。 

⑩ 《德宗景皇帝实录》第27卷，《清实录》第52册，第400__4O2页。 

⑩ 《与刘克庵》，《左宗棠全集》第 12册，第l3页。 

⑥ 《与刘克庵》，《左宗棠全集》第 12册，第2O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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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相应，打火弄琵琶，家鬼弄家神。”①这段箴言中，“根本”和“枝末”的逻辑关系值得注意，这次 

西征借款的实际运作中，阻碍因素有主次之分。谕旨下达后，启动具体借款的运作和筹划极不顺 

利，“家鬼”与“家神”这种主次联结、互有影响的因素至为关键。 

正面阻借外款的关键人物之一是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就威妥玛掌握清廷举借外债的资讯而 

言，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或许是一个重要媒介。光绪二年一月下旬，赫德已得知左宗棠提出的巨额借 

款申请。② 马嘉理案发生后，赫德作为总署指派的官员，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保持着密切联系。 

左宗棠借款的消息，或系由赫德在这期间私下通报给了威妥玛，或在某种场合暗示过类似的信息。 

因而，在准借外款上谕下达十多天之前 ，总署接到威妥玛的照会，询问中国是否在酝酿举借外款，上 

谕是否允准，借款章程是否定妥。⑧ 谕旨即将下达的前一天，威妥玛又强硬地照会总署，在马嘉理事 

件未妥善处理之前，他已经告知该国商民，不准向中国贷款。④ 由于威妥玛突然干预，上谕才有“洋 

款如何筹借，著左宗棠 自行酌度，奏明办理”的措辞⑤，这就意味着举借款项 ，至少可以不拘英款，不 

限两江总督代为举借。总署为此专门加急致函左宗棠，叮嘱其 自行应付这一突发情况。 

沈葆桢、丁日昌奏请阻借外款，威妥玛亦阻止英国绅商对华借款，这两个公开阻借事件是否分 

别存在背后主谋?这始终是左宗棠关注的大问题。因系匣剑帷灯之事，而且西北战场距离京、沪两 

地遥远，迷雾只能被缓慢地逐层拨开，轮廓也仅仅是大致呈现。依后见之明看，沈、丁梗阻之外，最 

关键的是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 

表面上看，为处理马嘉理事件，威妥玛需要提出威慑性条件来压服总理衙门，包括拒借英款安 

排。⑥ 但他受何人影响和指使，值得深究。光绪二年上半年，左宗棠从胡光墉处得知，威妥玛阻挠 

借款，是受到“吴人”的怂恿，至于“吴人”具体所指，胡函并未明示。⑦ 这个谜，左氏一度猜测是以 

《申报》为主体的舆论控制人 ，并将其视之为“汉奸”。⑧ 光绪二年夏季，由于阿古柏叛乱即将被平 

定，英国开始直接插手新疆问题⑨，除了派遣官员道格拉斯 ·佛赛斯介人喀什噶尔问题外⑩，威妥 

玛也向总署表达了调停新疆事件 、阻止中国继续进军的意图。观察至此，左氏意识到，威妥玛“搅 

局”行动，是由一系列环节所构成，组织舆论诋毁左宗棠西征、造谣西征军败退关内、阻止英商向中 

国借款，均系其中的重要环节。他对威妥玛阻挠借款的动机有了新的认识 ，“议款以来，彼族从无 

卑词祈我之事，今忽如此，是必有故，始悟前此不肯借洋款及沪上《申报》历言西师不可轻动，及造 

谣我军败退关内者，非无因也”。致总署官员的信函中更直接提出：威妥玛“意沮官军深入，与前此 

嗾上海《申报》局刊播谣言、禁止洋商息借洋款同一机局”。⑩ 其实，威妥玛阻借因缘并未就此全盘 

① 《大乘起信论述记》(2)，http：／／www．tlt~w．com／xuefo一234130．html，2016年 8月8日。 

② Hart’Journals，Friday 4 Feb．1876，Vol 22，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藏。 

③ 威妥玛：《请将中国欲借款项之议曾否奉 旨允准及筹借章程本属如何之处查照示知》，张德泽：《清季各 国照会 目录》，沈 

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80)，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4年版，第65页。 

④ 威妥玛：《知照滇案未经妥结之前英商民不能助行中国筹借款项之事》，张德泽：《清季各国照会 目录》，沈云龙主编：《近 

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8O)，第65页。 

⑤ 《德宗景皇帝实录》第27卷，《清实录》第52册，第400---402页。 

⑥ 《总署奏英使对于办理马嘉理案均不同意折》，王彦威、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 

(11)，台北，文海出版社 1985年版，第 112—115页。 

⑦ 《与刘克庵》，《左宗棠全集》第l2册，第49一一50页 

⑧ 《与刘克庵》《与吴桐云》，《左宗棠全集》第 12册，第49 O、65页。 

⑨ B·u·赫沃斯托夫著，史源译：《外交史》第1卷，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1979年版，第1016页。 

⑩ 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秘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1874—19O7)》第 1册，中华书局 1990年版，第554 55页；石沧 

金：《阿古伯政权败亡时期英国的调停活动》，《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oo2年第4期。 

⑩ 《答曾沅浦》《上总理各国事务衙 门》，《左宗棠全集》第 12册，第101、105—1O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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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出。光绪二年秋季，威妥玛启程回国，丽如银行、怡和洋行纷纷在上海运筹承借巨款。据胡光墉 

禀报，丽如、怡和银行向其透露威妥玛拒借英款的细节，系中国官员怂恿威妥玛所致。左宗棠得知 

此重要信息，对原来的判断又有所调整，“知英鬼阻借，亦由人指使致然，夫既人而鬼矣”!他认为， 

事件的逻辑链条已经很清晰：“误英商者，英使威妥玛；而误威妥玛者华员也。”①这里所指的“华 

员”是谁呢?这一关键谜底沪局方面并未明确透露。 

英国拒借的关键谜底，左宗棠于一年多后才得以大致厘清，归根结底，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淮 

军统领李鸿章无法摆脱干系。左宗棠综合各方信息，认为： 

洋商意在见好，以上次为赫德所梗，非其本心，实则赫德亦无意作梗，乃某公授意，欲力阻 

我军西进。其时雪岩信来，即有“家鬼弄家神之说”也。闻某公于召对时颇有倾轧之语，文文 

忠力驳之，并上疏直陈，疏稿出自陈编修钦之手，近乃得知其梗概。② 

若熟知咸同时期掌故，左氏此函所指“某公”当为李鸿章无疑。李鸿章被两宫召见，对西征有 

意阻挠和倾轧最为关键。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下旬同治帝去世期间，李鸿章被召见。李氏十二月二 

十一13到京后，两宫于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六 日三次召见李鸿章。③ 三日被召见的情形，李氏本人 

有一个“召对节略”密送乃兄李瀚章。④ 今人对该“节略”虽无缘寓目，但从其同治十三年十月之后 

至光绪元年三月期间的对英交涉言论和朋僚函稿内容，大约可知这次被召见时谈话的意见主调。 

同治十三年十月，威妥玛派汉文参赞梅辉立(William Frederick Mayers)到天津造访李鸿章，提 

出把伊犁让与俄国，将天山南麓让给阿古柏。李鸿章支持其令左宗棠西征军停止进攻阿古柏政权 

的意见，目的是可以节省巨额军费支出⑤；梅辉立为阿古柏乞降，李亦不加批驳，却指示机宜，令其 

自行赴左宗棠军营禀商。⑥ 两宫召见活动一个半月之前，李鸿章致函甘肃官员，明确表示海疆形势 

紧迫，各省财力必先顾中原根本，西域实难兼顾⑦；召见一个月前，李氏致函其兄，指责左宗棠随意 

举借外债，吸尽各省膏血⑧；召见半个月前，李致函属僚潘鼎新，明确主张“停缓新疆进剿之师，方能 

匀拨筹海之用”。⑨ 召见十天以后，致函其兄李瀚章，对文祥支持西征耿耿于怀。⑩ 召见后第十一 

日，他鼓动河南巡抚钱鼎铭大胆提出取消西征的意见：“内意于西事欲罢不能，究亦毫无主见，乘机 

进言，无论准行与否，而事理所在，疆吏当断断持之。”⑩召见后第十二日，他严词诘责淮军名将、江 

① 《与刘克庵》《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谭文卿》，《左宗棠全集》第 12册，第127、132、l53～154页。 

( 《答刘克庵》，《左宗棠全集》第 12册，第366页。左宗棠有此判断，相关信息或来源于伊犁将军李云麟。光绪元年十一 

月，李离京赴任新疆前，面见文祥，文祥向其阐述坚决支持西征大业的主张依据，驳斥偏重海防的危险。详见李云麟《西陲述略》， 

邹东涛编《中国西部大开发全书》，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第528--529页。 

③ 《复两江李雨亭制军》，顾延龙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166页。《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京报全录》《同治十 

三年十二月二十三 日京报全录》《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 日京报全录》，《申报》，1875年2月27日，第4版；1875年3月 1日，第 

4版；1875年 3月2日，第4版。 

④ 《致李瀚章》，顾廷龙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172页。 

王绳祖：《中英关系史论丛》，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171页。 

⑥ 沈传经、刘泱泱：《左宗棠传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4页。 

⑦ 《复甘肃安肃道史》，顾廷龙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142页。 

⑧ 《致李瀚章》，顾廷龙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150页。 

⑨ 《致潘鼎新》，顾廷龙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159页。 

⑩ 《致李瀚章》，顾延龙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172页。 

⑨ 《复豫抚钱调甫中丞》，顾廷龙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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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巡抚刘秉璋，指责其在新疆问题上，没有坚持取消西征、固守关内的立场。① 召见后第十八 日，致 

丁日昌一函，对朝内“腐儒”权臣质疑自己渐弃新疆的主张痛心疾首。② 

此处引述李氏跟若干官员之间的私函，可参证被两宫召见前后李氏的关注重 tL,，由此大约可知 

其在两宫面前的谈话内容和范围，左宗棠前函所指陈的“某公于召对时颇有倾轧之语”，大约可以 

佐证为实。由此可见，因西征军费庞大而不得不举借外款，因举借外款导致淮系势力掣肘其间，英 

国使臣亦梗阻其中，“家鬼”与“家神”联结一体，使得这次巨额洋款的筹借一波三折。 

外款筹措的障碍不仅仅体现在上述三个方面，它所带来的重息贻患亦非常重要。据学者研究， 

西征借款的利息，高的时候年息 18％，低的时候年息也有9．75％，这比当时外国通常的利息高出一 

倍到两倍以上，比当时外国在华银行对洋商的借贷利息也高出很多。③ 沈葆桢当初为筹办台防举 

借的外款达200万两，年利为 8％，而当时外国银行对外出借的年利率一般不超过5％。汇丰银行 

在其股东总会报告中，对华贷款的利益被充分关注。④ 因此，清廷和东部诸省督抚对此保持警惕， 

将洋款举借视同“挖肉补疮”。⑤ 光绪三年(1877)开始，赫德、葛德立(W．Cartwright)、曾纪泽等抨 

击胡光墉高息举债 ，使左氏对胡光墉的信任产生动摇，对胡氏批评的言辞甚为尖锐：“前年议借，弟 

即以此为疑，并嘱阁下不宜听人怂恿，挺身承认。不意终以招谤，而弟亦不能为君分谤，耿耿此中，云 

何能已!”(Z)同时，清廷对息借国内商款的承受能力也有限度，谕旨曾指示左宗棠：“借用商款，息银既 

重，各省关每年除划还本息外，京协各饷更属无从筹措，本系万不得已之计⋯⋯嗣后无论何项急需，不 

得动辄息借商款，致贻后累!”⑧左宗棠亦领会清廷对此宽容的限度，不得不做出一定的纠偏和调整。 

基于此，左氏提出吸纳商款的新模式，即仿照西方近代银行运作方式，在沪设立吸纳华资和外 

资的“乾泰公司”，或称“乾泰银行”。胡光墉动员上海、苏州、杭州等地商号，以缴纳资金占有股份 

形式组织银行，筹谋资金的月息为 1．25％，仍以海关税作抵。⑨ 左宗棠将其制度优势概括为两个方 

面：第一，借款息银均回到中国臣民之手，避免了财富外流的祸患；第二，可以避免借款手续繁琐的 

弊端。⑩ 通过这种新的举债模式，胡光墉实现了筹借350万两华洋款项的目的，其中华款与洋款各 

占一半⑩，洋款其实是胡氏通过举借方式获得，而非缴资入股。⑩ 自光绪元年至八年，共举借商款 

846万两，商款与外款大约占西征军费的 1／3左右。⑩ 

户部酌拨、各省协款、洋款、商款之外，光绪四年(1878)左宗棠尚有举借外省库款的尝试，目标 

瞄准鲁、桂两省。不过，这种尝试虽有清廷谕旨的协调和督责，但进展并不顺利。因征战而举借外 

① 《复署赣抚刘仲良中丞》，顾廷龙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1册，第 l73—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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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库款，在同治年间曾有湘军举借粤省库款的先例①，这是晚清军费拨解制度史上“咨商拨解新制” 

的变通性举措，唯在实践中较少采纳，其根本原因是清廷对省财政实情并不十分了解，难以有效督 

导，只能听任战区统帅与有关省份督抚私下沟通咨商，是否具有显效，难以定论。从实践层面看，这 

项举措的有效运作，至少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统兵大臣所在战区与承担库款出借省份之间，必 

须具有地理上唇齿相依的安全利益；第二，双方关系交谊深厚且对方能够舍己芸人。左宗棠举借外 

省库款，实际上并未同时具备这两项条件，新疆与鲁、桂两省远隔万里，并非唇齿相依；左氏与两位 

抚台的关系亦亲疏不一，借拨行为具有一定的冒险成分。 

光绪四年春天，左宗棠依凭双方关系，分别向山东和广西两省巡抚、臬台恳求借拨军饷，咨商对 

方伸手支援。左氏首先致函山东臬司陈士杰，希望他与抚台文格婉商支援西饷，“闻山东库款尚 

多，拟请提前数年解一整批，聊解一时之厄。敬恳与式岩中丞婉商示复，想公忠伟抱，定不漠然视 

之。倘此数年内山东遇有急需，仍可于甘饷、新疆饷内截项相还，断不爽信。式公在湘在蜀，知弟最 

深，当亦谅其不至相负耳”。② 与此同时，左氏致函广西巡抚杨重雅，婉求桂省借拨 100万两，并答 

应将于四年内归还。⑧ 为达到借饷目的，左氏亦于光绪四年三月初五 日上奏，希望得到清廷的支 

持，折中特别强调左氏与鲁、桂两省督抚关系的融洽，“文格与臣相知最深，杨重雅与臣相处最久， 

当能推诚许与也”。④ 光绪帝顾及西陲维艰 ，极力支持举借外省库款，谕旨令文格和杨重雅“妥为筹 

划，通融接济，毋稍推诿”。⑤ 

左宗棠咨商借拨的最终成效十分不均衡。山东方面慷慨援助，答应提前一年多落实解款，实银 

可达3O余万两。⑥ 与鲁省相比，桂省库款高达三百数十万两，而桂抚杨重雅仅答应提借 8万两。 

在左营瓶齄同罄的背景下，桂省如此表现令左氏十分不满，“久未得其复信，此次借解一批，亦未见 

其疏稿，看来亦难望其踊跃。山东提前一年，式岩中丞方以为歉，视粤西之掉臂不理，则犹为近 

情”。⑦ 统兵大臣率大军孤悬绝域，新疆克复后，裁军、垦务、民生、善后等诸多事项猬集一团，而大 

宗饷项难以为继，左氏此类筹款，虽屡屡历经人情冷暖，饱尝屡呼不应的苦味，但亦实属无奈。 

显而易见 ，左氏欲获得持续不断的巨额供饷，须面对枢臣权衡取舍的态度、户部和总署的协调 

力度、淮军争饷局面、外省督抚舍己芸人的限度、英国使臣和沪上舆论的牵制力度以及左氏人脉交 

谊等各种因素，这些非经济因素恰好是制约西征大军筹饷的关键。内地省份督抚司道面对海防与 

塞防的现实矛盾，在解饷力度和时机上，不得不斟酌拿捏 ，或作豪举，或仅敷衍，完全依赖清廷驾驭 

外省的力度大小。而清廷在战略投资方向、举债取舍决策等方面，均受到上述各类因素不同程度的 

牵制，满足一方则损害另外一方，取舍裁酌颇难决断。由此看来，清廷“以内治外”与“内外相维”的 

理想局面能否出现，旧有协饷制度能否有效运作，东部淮饷与西征军费如何均衡调处，大约是同光 

时代检验清廷治国理政智慧的关键。 

[作者刘增合，暨南大学历史系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广州，510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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